镇妇发〔2009〕24号

关于召开镇江市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正式通知

各辖市、区妇联，镇江新区妇工委，市级机关妇工委，市直各有关单位妇女组织，军分区党委，驻镇高校党委：

根据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的规定，经市委批准，镇江市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定于2009年12月22日至24日在镇江一泉宾馆召开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到时间

1、市直代表于2009年12月22日下午12:45前在市体育馆集中，1：00准时乘车前往会场；辖市、区代表下午1：30前直接报到。

2、工作人员于2009年12月22日上午9：00报到。

二、报到地点

一泉宾馆1号楼大厅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、各辖市、区妇联负责通知各辖市、区代表，市直代表由所在单位通知（镇江新区代表由新区妇工委负责通知并统一报到）。

2、12月22日下午2：00召开代表团团长等有关会议，下午4：00召开大会预备会，请全体代表准时参加，不得缺席。

3、请各位代表安排好工作，按时报到，集中精力参加大会。若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，请提前告知镇江市妇联，并履行请假手续。

4、具体事项请与大会组织组联系。

联 系 人：张国华    潘和喜
联系电话：84422541    13605286385    18912807515
二00九年十二月十六日

主题词：妇女十三大  正式通知

镇江市妇女联合会                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印

（共印150份）
PAGE  

